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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[11秋]第（13）号
关于做好我校2009、2010年市教委重点课程验收、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上海市属普通高等学校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教委高〔2005〕34号文）和2011年10月9日上海市教委高教处《关于做好市教委重点课程验收、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，为组织实施2009年立项课程验收、2010年立项课程中期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课程

1.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2009年度教委重点课程建设立项项目名单的通知》，我校本次列为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验收项目的课程为: 生态学基础（生命学院）、海洋学概论（海洋学院）、食品化学（食品学院）、国际经济学（双语）（经管学院）、数据库原理（信息学院）、生产管理学（工程学院）、高级日语（外语学院）、高级英语（外语学院）

2.各验收课程要从课程建设的目标完成情况、采取的措施、取得的成果和效果、建设经费的使用情况等方面对本课程建设情况进行总结,并填写验收报告书。

每门课程还需要聘请不少于3名校内外专家，对本课程建设工作进行评价,填写评价意见,结论分为通过与不通过。具体要求见“验收报告书”专家验收意见栏目。

二、中期检查课程

1.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2010年度教委重点课程建设立项项目名单的通知》,我校本次列为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中期检查的课程为: 遗传育种学(生命学院)、食品安全学（食品学院）、会计基本技能训练（经管学院）、数据库应用基础（信息学院）、机械制图（工程学院）、商务信息系统（爱恩学院）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（社会科学部）、课程中心（教务处、现教中心）。

2.各中期检查课程要根据课程建设目标、进度等情况对本门课程建设进行检查和评价，检查结论为通过和限期整改。并填写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中期检查表。 

本次验收和中期检查工作由课程立项所在学院具体负责，教务处根据自查结果组织抽查。

请有关学院务必于11月18日前将本学院课程验收报告书、中期检查表等相关材料一式二份报教务处（同时提交电子文档）。

负责人:陈  慧   电话：61900133 

联系人:张京海   电话：61900134  邮箱：jhzhang@shou.edu.cn

附件: 1.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验收报告书
 2.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验收汇总表

3.上海海洋大学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项目中期检查表

4.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中期检查汇总表

教务处

2011年10月27日
